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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文广旅〔2021〕72号

焦作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焦作市财政局
关于印发《2021年焦作市大型旅游团队奖励

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、财政局、各旅行社：

现将《2021年焦作市大型旅游团队奖励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焦作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焦作市财政局

2021年 6月 4日



— 2 —

2021年焦作市大型旅游团队奖励办法

根据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、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河南

省财政厅、河南省商务厅《关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加快

促进旅游市场恢复发展的通知》（豫文旅办【2020】19 号）文

件精神，为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旅游经济发展，全面落实

“六稳”“六保”工作任务，促进全市旅游业快速恢复和健康发

展，制定本办法：

一、奖励标准

（一）对旅行社组织接待的旅游包机，人数达到 50人以上，

游览焦作 2 个及 2 个以上收费 A 级旅游景区，在焦作住宿 1 晚

的，每架次奖励 0.2万元。

（二）对旅行社组织接待的高铁专列，人数达到 200人以上，

游览焦作 2 个及 2 个以上收费 A 级旅游景区，在焦作住宿 1 晚

的，每列次奖励 1万元。

（三）对旅行社组织接待的自驾游团队，车辆达到 50辆，

人数 150人以上，游览焦作 2个及 2个以上收费 A级旅游景区，

在焦作住宿 1晚的，每趟次奖励 1万元。

（四）对旅行社组织接待的旅游专列，人数达到 500人以上，

游览焦作 2 个及 2 个以上收费 A 级旅游景区，在焦作住宿 1 晚

的，每列次奖励 0.5万元；游览焦作 3个及 3个以上收费 A级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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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景区，在焦作住宿 2晚的，每列次奖励 1万元。

（五）对旅行社组织接待的大巴车队，人数达到 500人以上，

游览焦作 2 个及 2 个以上收费 A 级旅游景区，在焦作住宿 1 晚

的，每趟次奖励 0.5万元；游览焦作 3个及 3个以上收费 A级旅

游景区，在焦作住宿 2晚的，每趟次奖励 1万元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旅游包机须停靠河南境内，在焦期间同一行程。

（二）旅游专列、高铁专列须停靠焦作境内，在焦期间同一

行程。

（三）旅游大巴团队和自驾游团队须来自同一城市、同一时

间抵达，在焦期间同一行程。

（四）奖励对象为注册地在焦作，具备合法资质的旅行社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2021年焦作市大型旅游团队报备表》（附件 1）

（二）《2021年焦作市大型旅游团队奖励申报表》（附件 2）

（三）组团社与地接社签订的团队确认书；

（四）铁路（航空）部门的调令（包机协议）、火车票（登

机牌），旅游大巴团队、自驾游团队抵离焦作高速公路的收费凭

证等相关材料；

（五）旅行社与旅游汽车公司签订的租车协议；

（六）团队行程单、旅行团成员名单（须含游客姓名、身份

证号等信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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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景区门票（区间交通）发票、酒店住宿发票；

（八）其他能够证明团队真实性的补充材料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旅行社应在旅游团队到达前 5日向市文化广电和旅游

局提交《2021年焦作市大型旅游团队报备表》（附件 1），没有

提前报备的不予认定。

（二）旅行社应在旅游团队离焦后 10 日内将所有申报材料

一式两份报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，逾期不予受理。申报材料要

整理成册，加盖公章，清晰可辨。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委托第三

方进行审核认定，旅行社要积极配合第三方审核、查验原始凭证

和相关材料。

（三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对旅游团队审核认定结果在官网

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7天。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市文化广电

和旅游局会同市财政局按规定程序拨付奖励资金。

五、监督管理

旅行社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取消当年奖励资格。

（一）违反旅游法律、法规规定，扰乱正常旅游市场秩序的；

（二）申报材料和数据弄虚作假的；

（三）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或重大旅游投诉案件的；

（四）受到刑事处罚或重大行政处罚的；

（五）有其他性质严重、社会反响强烈的不良事件或严重违

法、违规行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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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其它事宜

本办法自 2021年 1月 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1年 12月

31日，由焦作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解释。奖补资金从市财

政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，不再单独安排资金。

附件 1：《2021年焦作市大型旅游团队报备表》

附件 2: 《2021年焦作市大型旅游团队奖励申报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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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1年焦作市大型旅游团队报备表

旅行社（公章）： 年 月 日

旅行社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组团社名称 抵达日期

客源地 抵达时间

列车（航空）车次 留宿时间 1晚□ 2晚□

团队类型
旅游包机□ 旅游专列□ 高铁专列□

大巴车队□ 自驾团队□
团队人数

自驾（大巴）

团队车牌号

到达地点 火车站： 机场： 其它：

游览景区

时间及名称

入住酒店时间、

名称及地址

备注:旅行社应在旅游团队到达前 5日向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交此报备表，没有

提前报备的不予认定。联系电话:3569659 邮箱：a3569659@126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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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1年焦作市大型旅游团队奖励申报表

旅行社（公章）： 年 月 日

旅行社 业务经营

许可证号客源地 申请奖励金额

团队人数 列车（航空）车次

团队类型

旅游包机 □

旅游专列 □

高铁专列 □

大巴车队 □

自驾团队 □

到达时间

到达地点 火车站： 机场： 其它：

返程时间

留宿时间 1晚□ 2晚□

入住酒店名称 入住酒店人数 入住酒店时间

游览景区名称 游览景区时间 游览景区人数 景区确认意见

全票

年 月 日

（公章）

半票

免票

合计人数

全票

年 月 日

（公章）

半票

免票

合计人数

全票

年 月 日

（公章）

半票

免票

合计人数


